
政府采购质疑答复函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广西南宁容博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质疑供应商地址:南宁市邕武路 24 号大门左侧(原洁新洗涤厂)24-3 号

质疑供应商邮编:530000

质疑供应商联系人:黄福宣

联系电话:13878114728

质疑答复单位：广西国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中路 8-22 号

联系电话：0771-3353050、18977825827

质疑项目名称：大化瑶族自治县职业技术学校服务综合楼烹饪实训中心智慧

教室设备采购项目

质疑项目编号：HCZC2026-J1-290053-GXGL

质疑日期（采购代理机构接收到材料的日期）：2026 年 6 月 7 日

广西南宁容博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贵公司就本项目成交结果提交的《质疑函》我方已于 2026 年 6 月 7 日依

法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我方对本次质疑事项进行核查、取证、核实，现就贵公司提出的各项质疑事项统

一答复如下：

二、基本核查情况

本项目为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采购人为大化瑶族自治县教育局，采购内容

为烹饪实训中心智慧教室设备。本项目评审工作严格按照采购文件及政府采购相

关规定组织开展，评审委员会依法独立开展评审工作。收到贵公司质疑后，我方

调取本项目响应文件、采购文件、产品资质证书、第三方平台备案信息、国家现

行标准等全套资料，逐项核查质疑问题，并向成交供应商广西味来商厨电器有限

公司及各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求证核实，现将核查结果及答复分事项说明如下。

三、针对各项质疑事项的答复

（一）质疑事项 1：（1）成交供应商广西味来商厨电器有限公司提交的响

应文件报价一览表中，一、3楼中餐综合实训室（一）厨房设备序号 15“刀具

砧板消毒杀菌收纳柜”产品核心技术参数，与该产品在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

信息服务平台法定备案信息严重不符，未对采购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其响应

文件应依法被否决。（2）成交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故意填报与产品法定备案信

息不符的虚假技术参数，误导评审委员会作出评审结论，违反政府采购诚实信



用原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成交”的违法情形，成交结果应依法认定无效。

1. 质疑内容简述

贵公司认为成交供应商所投聚历牌 RTP210 型刀具砧板消毒杀菌收纳柜，投

标填报外形尺寸与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平台标注尺寸不一致，产品核心参数不

符，属于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要求否决其响应文件、

宣告成交结果无效。

2. 核查情况与事实认定

（1）产品属性界定。依据《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GB 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12 部分：食具消毒柜的特殊要求》（GB/T

4706.112-2024）规定：仅采用紫外线单一消毒方式的产品，不属于国标定义的

食具消毒柜范畴，不在上述两项国标适用范围内。本项目采购的刀具砧板消毒杀

菌收纳柜，核心功能为刀具、砧板收纳，紫外线仅作为辅助消杀功能，并非以

专业食具消毒为主要用途，不属于《消毒管理办法》及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

息服务平台强制要求备案的独立消毒产品。该产品设计、制造执行《不锈钢厨房

设备制作规范要求标准》（GB/T38160-2019），产品定位为厨房收纳设备+辅助

消杀柜体，无需按照专业食具消毒柜办理消毒产品备案。

（2）产品参数与响应情况。该设备生产厂家为山东聚历商用厨具有限公司，

该企业持有合法有效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鲁卫消证字 (2024) 第

1515 号）。厂家出具正式《产品技术参数证明函》证实：案涉 RTP210 型柜体

实际配置为紫外线 + 70℃中温热风双重消杀模式，功率 1.8kW、容积 210L，与

备案信息一致；投标文件填报的外形尺寸为生产工艺常规微调，柜体材质、板材

厚度、门体规格、台脚、加强筋、收纳容量、消杀方式、功率、容积等采购文

件要求的全部实质性技术指标，均 100%响应采购文件要求。

（3）偏差性质判定。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 87 号）规定，实质性偏差指影响产品核心功能、安全性能、履约能力、

使用要求的偏离；外形尺寸小幅调整属于生产环节常规工艺优化，未改变设备主

体结构、核心元器件、消杀功能、收纳能力，不影响现场安装、使用及实训功能，

属于细微偏差、非实质性偏差。同时，采购文件未将 “外形尺寸必须与备案信

息完全一致” 列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条款。

3. 答复结论

结合国家产品标准、产品资质及核查证据，贵公司本项质疑缺乏事实及法律

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以下附件为佐证材料：











（二）质疑事项 2：采购文件第 9 页序号 12双门晾鸭风干柜，该产品属于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认证）目录范围，成交供应商的竞标产品生产厂家为

浙江德宝电器有限公司，产品型号为 SLLDZ3-930F；经查询，浙江德宝电器有限

公司生产的双门晾鸭风干柜，未通过 CCC 认证。

1. 质疑内容简述

贵公司认为成交供应商所投浙江德宝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双门晾鸭风干柜

（型号 SLLDZ3-930F）属于 CCC 认证目录产品，该产品未取得有效 CCC 认证。

2. 核查情况与事实认定

经核查，双门晾鸭风干柜品类归属为立式风干冷柜，属于 CCC 认证目录内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范畴。浙江德宝电器有限公司已取得对应产品有

效 CCC 认证证书（证书编号：2025180701070692），证书有效期至 2030 年 6 月

10 日。该证书覆盖产品系列明确包含 SLLDZ3-930F 型号立式冷柜 / 风干冷柜，

产品标准、电气参数、制造商信息均与投标产品完全匹配，投标产品具备合法有

效的 CCC 强制性产品认证。

3. 答复结论

现有认证证书、平台查询记录等证据可充分佐证产品合规，故本项质疑事项

不成立。

以下附件为佐证材料：







（三）质疑事项 2：采购文件第 17 页序号 3换气扇，该产品属于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CCC 认证）目录范围，成交供应商的竞标产品生产厂家为广东坚野

电器有限公司，竞标产品型号为 BPT-10-13B；经查询，广东坚野电器有限公司

所有通过 CCC 认证的换气扇的认证证书中，无型号为 60W 的产品。

1. 质疑内容简述

贵公司认为中标供应商所投广东坚野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换气扇（型号

BPT-10-13B）属于 CCC 认证目录产品，该产品未取得有效 CCC 认证。

2. 核查情况与事实认定

采购文件需求为换气扇“强力 60w”，经我司结合产品工况特性及行业惯例

分析，采购文件要求的‘强力 60w’，在技术上应理解为设备在‘强力档’这一

特殊、极限排风工况下对应的整机输入功率，该数值通常接近或等于该工况下的

最大输入功率，而非标准稳态下的额定功率；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3C 认证证

书附件标注的 “50W”，为产品标准工况下的额定稳态输入功率。换气扇属于典

型变工况电动器具，实际运行功率会随排风阻力、运行负载动态变化，在额定稳

态功率基础上合理上浮，是该类产品固有的运行特性。因此，两项参数分属不同

技术概念，不构成直接数值冲突。我司投标产品型号、生产者等核心身份信息与

3C 证书完全对应，满足‘货证一致’原则，而证书载明的额定功率与投标文件

描述的工况功率，属于性能参数在不同维度下的正常表述，仅性能描述采用不同

工况口径，不存在证书不一致问题。我司在投标文件提供的 3C 证书完全满足采

购文件技术要求。

经核查，结合产品工况特性，依据 GB/T 4706.1-202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

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第 10 章「输入功率和电流」及标准表 1 规

定：额定输入功率大于 25W 且不大于 300W 的电动器具，在额定电压、正常工

作温度的标准测试条件下，实测输入功率允许存在 + 20% 正向偏差。经核算，

本产品 50W 额定稳态输入功率，国标允许的最大实测输入功率为 60W，与采购文

件约定的满负荷最大输入功率完全匹配。

本产品各项技术参数、CCC 认证内容均严格符合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CCC

证书载明的额定稳态功率真实有效，实测极限功率落在国标允许偏差内，证书数

据合法有效，完全满足评审要求的 CCC 内容实质性一致原则。

3. 答复结论

现有认证证书、平台查询记录等证据可充分佐证产品合规，故本项质疑事项

不成立。

以下附件为佐证材料：









（四）质疑事项 3、质疑事项 4：质疑事项 3：采购文件第 12 页序号 5鲜风

机变频启动器，成交供应商的竞标产品生产厂家为浙江日虹变频器有限公司，

竞标产品型号为 CHRHR-5.5;经查询，浙江日虹变频器有限公司所有的鲜风机变

频启动器适配中，无型号为 3KW 的产品。质疑事项 4：采购文件第 29页序号 5

鲜风机变频启动器，成交供应商的竞标产品生产厂家为浙江日虹变频器有限公

司，竞标产品型号为 CHRHR-5.5；经查询，浙江日虹变频器有限公司所有的鲜风

机变频启动器适配中，无型号为 1.1KW 的产品。

1. 质疑内容简述

贵公司认为浙江日虹变频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CHRHR-5.5 型变频启动器，无

适配 3KW、1.1KW 鲜风机电机的对应型号，产品参数不匹配。

2. 核查情况与事实认定

经向生产厂家及认证机构核实：CHRHR-5.5 型变频启动器为宽功率适配机型，

额定电流、参数调节范围可覆盖 1.1KW~5.5KW 全区间电机使用需求。 结合电气

参数测算：3KW、1.1KW 鲜风机额定运行电流均低于该变频器额定电流，通过调

整设备内部电流参数、V/F 曲线即可稳定匹配负载；设备内置缺相、过载、过流

等多重保护模块，可保障小功率电机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行业内采用大功率变

频器适配小功率电机属于常规通用应用方式，不存在适配失效问题。 同时该型

号变频启动器具备有效 CCC 认证证书（证书编号：2024010304708534），产品资

质合法有效。

3. 答复结论

投标产品参数匹配、使用合规、资质齐全，本两项质疑事项均不成立。

以下附件为佐证材料：





（五）质疑事项 5：采购文件第 19 页序号 9双头华夫炉，成交供应商的竞

标产品生产厂家为广东杰冠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竞标产品型号为 UWB-2；经

查询，广东杰冠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双头华夫炉规格参数未满足招标

需求，属于负偏离。

1. 质疑内容简述

贵公司认为广东杰冠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UWB-2 型双头华夫炉参

数未满足采购文件要求，构成技术负偏离。

2. 核查情况与事实认定

贵公司锁提供的依据中为公司宣传册截图，材料形成时间无法核实，证明效

力不足。设备生产厂家广东杰冠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出具正式《产品技术参数

证明函》，明确 UWB-2 型双头华夫炉参数：规格 430×510×290mm、功率 2.4kW、

电压 220V，全部指标完全响应采购文件列明的技术要求，不存在参数缺失、规

格不符、性能不足等负偏离情形。

3. 答复结论

投标产品技术参数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本项质疑事项不成立。

以下附件为佐证材料：





四、综合答复意见

综合以上全项核查结果、产品国家标准、资质文件、厂家证明材料、认证平

台公示信息及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贵公司本次提出的全部质疑事项，均缺乏

事实依据与法律支撑，质疑事项整体不成立。

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广西味来商厨电器有限公司提交的响应文件，均实质性响

应采购文件各项要求，所投产品资质齐全、参数合规、完全满足项目使用需求，

评审委员会评审程序合法、评审结论客观公正，本项目成交结果合法有效，不予

撤销成交结果。

五、权利告知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二十二条规定，

贵公司如对本答复不满意，可在收到本答复函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依法向本

项目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起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并附带必要

的事实、证据材料。

特此答复。

答复单位（盖章）：广西国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答复日期：2026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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